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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会[2005]120 号）、《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公告[2014]4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湖南千山制药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对

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情况为 4票反

对、5 票弃权，该议案未能过半数通过，因此无法形成董事会决议。全体董事投

票情况及具体的反对或弃权理由如下： 

1、董事长刘祥华、董事刘燕、邓铁山、付慧龙、李霨对《关于 2020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了弃权票，弃权的理由：本人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

告中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金额列报和披露是否准确不能确定，不能保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董事金益平、石青辉、杨春平、王国华对《关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投了反对票。金益平、石青辉投反对票的理由：上年度无法表示意

见事项的影响没有消除，不能保证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也不

能保证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杨春平投反对票的理由：鉴

于公司 2019年度报告审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及其影响尚未消除，以及

证监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公司财务

部无法确定账务调整对应的会计科目及金额，本人不能保证 2020年度半年度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也不能保证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王国华反对的理由：本人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

告中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金额列报和披露是否准确不能确定，不能保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鉴于本次董事会无法形成董事会决议，因此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 2020

年度半年度报告。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一致认为，公司要尽快解决违规对外担保、业绩补偿款催

收问题，查实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并督促关联方尽快还款。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金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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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